
項次 文件名 文件內容 建議內容 廠商B說明 建築師評估建議 本署工作小組擬議

1 圖說

圖說第七章模組設置角度要求5-

7度，但提供車棚角度僅有3.17

度(鋼構低點3米；高點3.8米)

建議車棚設計角度改為5

度(鋼構維持高點3.8米

，低點改為2.75米)

車棚(防漏)與模組(太陽

能)角度設置為兩種不同

規劃方式，可於基設階段

提出規畫說明。

擬參考建築師建議，設計圖僅為參考示意圖

，廠商所提之圖說車棚角度，可於基設階段

提出專業規劃說明及建議

2 圖說
圖說第三項腐蝕環境應為C3等級

以上
建議修正為C4等級以上

因查詢港灣環境指

標此地區2024年己

屬C4，若仍標註C3

恐造成誤會

經查詢已屬C4，配合修正 擬參考廠商及建築師建議將C3修正為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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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文件
P12其耐風速基本設計為37.5，

但規範P61提及需可耐17級陣風

建議提供所需的風

速

1、基本設計風速與需可

耐17級陣風非屬同一件

事。

2、前者屬設計／安全基

準 (理論平均風速)；後

者屬氣象／風況級別 (瞬

時高風速)，如果直接把

兩者等同，有可能高估結

構或構件的安全性。

3、設計中有考慮「陣風

因子、風壓係數、附屬構

造強度、防水防風細部」

，那麼建築才可能在極端

風況下仍保持安全；否則

僅按基本風速設計，可能

不足以應付極端的強風或

颱風中心附近的陣風。

3、故仍請依據相關建築

法規及氣象法規規定提出

規劃後專業評估。

擬參考建築師建議，請廠商依據相關建築法

規及氣象法規規定，於基設階段提出規劃後

進行專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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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文件

1. 承租廠商應於決標之日起算

180日曆天內（期限不含執照取

得與甲方審核及修改時間）完成

標租系統容量設置，並完成取得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完

成併聯試運轉作業相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送至出租機關備查。

1. 承租廠商應於決標之

日起算180日曆天內（期

限不含執照取得與甲方

審核及修改時間）完成

標租系統容量設置，並

完成台電掛錶程序。

目前光電設置所有

申設流程審核速度

放緩，180日曆天

取得掛錶是較可行

的。

1、「完成掛錶程序」非

屬完成併聯試運轉，為還

沒有完成併聯試運轉，未

必能正式試運或發電，並

未符合驗收標準。

2、執照取得及甲方審

核、修改時間併無包含在

180日曆天內。

3、請提供180日曆天取得

掛錶程序依據。

擬參考廠商建議修改，修正如下：

機關通知施工日起5日內開工(廠商須完成所

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等申請前置作業，

機關始通知施工)，開工日起算180日曆天內

完成標租系統容量設置，並完成取得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完成併聯試運轉作業

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送至出租機關備查。

期滿後未設置完成及併聯之建築物，承租廠

商未經出租機關或建物管理機關（單位）同

意，不得主張繼續施作，如因非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未完成，需與本署開會協議決定後

，視情形得以展延。


